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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澳門博彩專營與澳葡財政

張廷茂* 韓國瑞**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 韓國瑞，暨南大學歴史系碩士研究生。

澳門賭博的發展已有一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了。起初，澳葡當局在澳門開賭，直接出於增加

財政收入的需要。
(1) 
博彩

(2)
專營與澳門財政運作之

間的密切關係，貫穿了賭城歷史的始終。因此，

對這一關係加以系統研究，當是澳門博彩史研究

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博彩收入對財政收支的平衡作用，在開賭初

期即被人們所認識。早在番攤賭博專營開始不

久，時任《澳門憲報》編輯的卡爾代拉 (Carlos 

José Caldeira)  在其於1852年出版的著作中指

出：

海關收入自始就是該居留地惟一的收入

來源。自從取消海關以來，公共收入來自什

一稅；房租、牌照費和其他小額進項；各項

專營收入：豬肉銷售、牛肉銷售、魚欄、賣

鹽 (氹仔)、鴉片煙膏、養蠔、番攤及中式彩

票等。公共總收入在三萬四千両左右；而最

後兩項專營收入是最大的兩個進項，因此，

值得加以說明。
(3)

當代葡萄牙學者施白蒂 (Beatriz Basto da 

Silva) 在其《澳門編年史》第三卷中也認為：

1849年是澳門開辦番攤賭博的大致日期，

至少是由一位總督 (啞馬嘞) 發放首個番攤經

營許可證 (1.a licença) 的日期。這種遊戲活

動，連同此後開始的白鴿票與闈姓票一道，

在英人定居香港所引起的(澳門)經濟蕭條之

後，成為了澳門的一項生意和平衡澳門財政

的重要力量。
(4)

那麼，博彩專營究竟如何對澳葡當局的財政

產生平衡作用呢？本文將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探

討：一、與博彩相關的財政運作規制；二、賭稅

的徵收方式；三、博彩收入與財政收入的系列資

料；四、賭稅對財政貢獻率的評估。對於此四個

方面的問題，已有的研究成果雖有涉及，但無一

做過全面翔實的論述。
(5)
 究其原因，主要是葡語

文獻的搜集不到位。近數年來，筆者一直致力於

爬梳《澳門憲報》的葡語文本，於其中搜集到大

量未被徵引的原始文獻。依據這些文獻，並結合

其它文獻，可對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作出較為翔

實清晰的闡釋，故撰此文，希望對有關的研究有

所推進。

博彩專營與財政收支的關係是澳門博彩歷史研究的重要問題。本文主要依據新發現的葡語

文獻，探討了澳葡當局的財政運作規制，考察了政府徵收賭稅的方式，構建了博彩專營與財政

收入的統計資料，並對博彩專營的財政收入貢獻率做了評估。本文認為，作為澳葡政府財政收

入的支柱，博彩專營最大限度地為澳葡當局的擴佔活動提供了財政支持，成為了葡萄牙對澳門

地區進行殖民管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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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葡政府財政運作的若干問題

要對博彩專營與澳葡財政的關係加以研究，

必須首先瞭解近代澳葡財政體制與運作的有關問

題。根據本文的實際需要，擬對下列三個方面加

以闡釋。

一、從“公物會”到“國課衙門”

自1583年澳門議事會建立以來，居澳葡人社

區的公共財稅事務一直由該會管理，由一個專門

負責的理事官具體負責。

1844年9月20日，葡國政府頒佈王室敕令，決

定組建澳門地捫梭羅省。敕令對該省的主要機構

做了安排，其中第六條涉及財政委員會：

為管理公共財物，將按照1837年1月16

日敕令在澳門設立一個財政委員會(澳葡當

局漢譯為“公物會”)，並由該省總督任該委

員會主席，其他委員有地區法官 (o Juiz de 

Direito，澳葡當局漢譯為“按察司”)、書記

官 (o Escrivão，澳葡當局漢譯為“書吏”)、

司庫 (o Thesoureiro，澳葡當局漢譯為“管庫

官”) 和會計 (o Contador，澳葡當局漢譯為“管

數官”)。將制定一項法規來確定該公共機構 

(Corpo Collectivo) 的權限和其它特性。

附款二：公物會一經建立，澳門議事會 

(O Leal Senado de Macao) 即將其所掌握的所

有公共資金的清單，所有帳冊、票證、帳單、

債務說明，以及有關公共財產的任何其它文

件，轉交給該公物會 
(6)
。

按照這裡的規定，即將成立的公物會是一個

獨立於議事公局的政府財政部門；它將全面接手

管理澳門葡人的公共財政事務。

1 8 4 5年 4月 2日，澳門公物會正式開始運

作。1846年2月26日，《澳門憲報》刊佈了由公

物會發佈的“1845年4-12月收支結算表”，其表

題文字說明：“⋯⋯ 4

月，此月公物會開始運

作。”而表內所開列的

第一項收入即是“4月3

日公物會銀庫庫存現款

1761両4錢9分9釐”。 (7) 

1879年10月8日，《澳門

憲報》刊佈了由公物會

發佈的“1845年4月2日

以迄1878-1879年度澳門

銀庫收支統計表”，其

表題文字說“4月2日係

根據1844年9月20日敕令

在該市建立的公物會首次

開會的日期”，第一項收

入是“1845年4月2日結餘

2446.526元”，而第一個

財政年度是“從4月3日

至1846年6月30日”。(8)

澳葡當局自1848年〈1844年9月20日敕令〉（局部）(《澳門憲報》184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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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分別對豬肉和牛肉銷售實行競投專營制度。

起初，是由澳門總督發佈出投公告，而競拍過程

則在理事官署 (Cartorio da Procuratura) 進行。自

1851年度起，各項專營競投開始由公物會發佈招

投公告，由公物會主持進行出投，成交後由總督

發佈通告並頒佈承充合同條款。
(9)
 此後，主持和

掌管各項專營競投，成為了澳門公物會的一項重

要任務，而來自各項專營承充的收入，也逐漸成

為了公物會所掌管的財政收入的主要進項。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葡國政府的規定，澳門

公物會由澳門總督擔任主席，另有書記官一名，

管庫官一名。專營出投公告常由公物會書記發

佈，競投過程亦由其主持。文獻中經常出現“當

公物會憲面前”、“公物會主席督憲某某”等，

其中的“督憲”與“會憲”為同意語，均指澳門

總督。

直到1888年12月20日，葡國政府透過海事

海外部發佈敕令，決定將各海外省的“Junta de 

Fazenda Publica”撤銷，設立一個直屬於海事海外

部並接受該省總督直接監督的財政部門。該部門

將命名為“Repartição de Fazenda Provincial”，

並由一位海外省財政監督 (um inspector de fazenda 

do ultramar) 領導。 (10)
 1889年11月7日，葡國政

府頒佈〈海外省公共財政與賬目管理總章程〉，

進一步規定，海外省國課管理由國課衙門負責，

以取代原來的“公物會”(第1條)；海外省國課衙

門直屬於海事海外部，並受本省總督的直接監管             

(第4條)；各省國課衙門由一位海外省財政監督 (um 

inspector de fazenda do ultramar) 領導，並下轄一個

國課銀庫 (um cofre central) (第20條)；各省國課衙

門的人員編制，除國課監督外，尚有一位副監督、

一位省銀庫官、一位葡國軍方代表 (um of  cial do 

exercito de Portugal) (第22條)。 (11) 澳葡當局將這

個新設的部門漢譯為“督理國課衙門”，將其正副

頭目“Inspector”和“Sub-chefe”分別譯為“正

督理國課官”和“副督理國課官”。於是，1890

年以後的各項專營權出投，都由督理國課官發佈

公告，主持競投過程，並主持簽約等。1891年12

月11日，葡國政府頒佈敕令，決定在澳門建立競

投委員會，監督各項專營權的競投過程。該委員

會仍由總督擔任主席，正督理國課官成為該委員

會的當然成員，而競投過程和最後簽約仍由國課

衙門主持。
(12)

那麼，由公物會到國課衙門，究竟有何變

化呢？從葡語原文來看，所作的改變是將原來

的“Fazenda Publica”改為“Fazenda Provincial”，

將“Junta”改為“Repartição”。“Fazenda Publica”

一詞本義為“公共財產”，可能因為“Junta”

有“委員會”之意，澳葡當局將其譯為“公物

會”，而“Repartição”有“政府部門”之意，便

將“Repart ição de Fazenda Provincial”譯為 

“國課衙門”。這樣的改變，當然意味着該部

〈海外省公共財政與賬目管理總章程〉(局部)

 (《澳門憲報》189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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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地位的提昇，同時也預示着它將

發揮更大的作用。後來，根據1901

年〈海外省國課管理總章程〉的

規定，又在“Repartição”之後加

了“Superior”一詞。(13)
 1903年4月

6日王室敕令進一步確認了澳門國課

衙門的人員編制。
(14)
 但從“fazenda 

publica”到“Fazenda Provincia”，

並無實質性改變，這個部門的工作

性質沒有因為名稱的改變而發生實

質性改變。再從1889年前後公物會

各財政年度收入的預算和決算表來

看，收入項目的構成也沒有發生變

化。也就是說，早期的“公物”

與後來的“國課”實為同義語。

緣此，澳葡當局亦將葡國政府海

事海外部的“Inspector Geral de 

Fazenda do Ultramar”譯為“總

管外洋屬地國課事務衙門”，

將1901年頒行的“Regulamento 

geral da administração da fazenda, 

d a  s u a  f i s c a l i z a ç ã o  s u p e r i o r  e 

d a  c o n t a b i l i d a d e  p u b l i c a  n a s 

p rov inc i a s  u l t r amar inas”也譯

為“國課章程”。
(15)

總之，包括賭博專營在內的各

項專營承充收入，自始至終都是澳

葡政府的財政收入——國課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

二、財政預算與財政決算

研究近代澳門經濟史，包括博

彩專營在財政運作過程中的作用，

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兩種財政收支資

料：財政預算與決算。財政預算係

澳葡當局對於未來一個財政年度內

收入與支出的估算與計劃；而決算

則是根據年度預算執行的情況而編

制的年度會計報告。

〈1852年10月12日敕令〉(《澳門憲報》185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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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物會成立後，負責編制預算和決算報

告。第一個財政年度從1845年4月3日到1846年6

月30日，此後便一直以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為

一個財政年度。

起初，《澳門憲報》僅刊登財政決算表

(Balanço da Receita e Despeza，或者 Conta de 

Receita e Despeza)。決算表由澳門公物會於財

政年度結束時編製，刊佈於《澳門憲報》。每

份決算表包括本財政年度各項收入和支出的

數額及收支總數。最初收入項目沒有分類，自

1850-1851年度，收入欄內的項目分為直接稅 

(Impostos Directos)、間接

稅 (Impostos Indirectos) 和

財產及雜項收入 (Proprio e 

Diversos Rendimentos)  三

大類 (Capitulo)。(16) 
開始時

每個年度單獨刊佈 
(17)
，1853

年開始將多個年度匯總

公佈，並作簡單的比較

分析 
(18)
。目前我們共搜

集到四十九個年度的收支

決算表。另外，我們還找

到了一份“1845年4月2日

以迄1878-1879年度澳門

銀庫收支統計表”，其內

容包括每個年度的收支總

額以及滾入下個年度的結

存。
(19)

起初並未刊佈預算方

案 (Orçamento da Receita 

e Despeza)。1853年3月22

日，《澳門憲報》第20號

刊登了葡王透過海事海外

部於1852年10月12日發佈

的敕令。敕令由五章21條

構成，對包括澳門在內的

各海外省1852-1853年度

的收支預算作出安排，並

批准實施。
(20)
 1853年9月2日，《澳門憲報》刊登

了公物會提供的四份財政收支表格，其中表三和

表四分別對1852/1853年度各項收支做了預算和決

算的比較 
(21)
，在收入表內的預算與決算欄內，均

列有中式彩票和賭館收入。由此我們得知，至遲

在1852年，葡國朝廷就開始以王室敕令批准下達

海外省的財政預算；而澳門來自賭博專營的承充

收入即成為經過葡國朝廷批准的國課收入。

此後，各海外省的預算收支方案，皆由海事

海外部代表朝廷以敕令的形式批准下達，並在各

省的“憲報”上刊佈。《澳門憲報》刊佈的預算

〈1852-1853年度預算和決算比較〉（《澳門憲報》1853年9月2日）



148文 化 雜 誌 2012 

歷

史

晚
清
澳
門
博
彩
專
營
與
澳
葡
財
政

方案包括：王室敕令、各省預算的總表、澳門省

預算收支細目表。後來逐步增加了海事海外部大

臣的預算報告，敕令的篇幅也随之加長。例如，

有關論者已經注意到的“1887-1888年澳門帝汶省

收支表”，就是經過葡國朝廷批准下達的預算方

案，它實際上是一份長篇文獻的一部分。文獻開

頭是馬賽多部長的預算報告，接下來依次是批准

預算方案的王室敕令，“1887-1888財政年度各海

外省預算總表”，最後是“1887-1888財政年度澳

門地捫省預算收支一覽表”，落款處皆由馬賽多

部長簽字和簽署日期 (1887年12月29日)。(22)

目前，我們已搜集到三十七個年度的預算方

案。筆者對搜集到的預算表格進行了簡化，繪製了

由番攤賭博、白鴿票、闈性票三項收入和財政總收

入四欄組成的預算總表 
(23)
，以供備考之用。

三、核算所用的貨幣單位

晚清時期，澳葡當局財政運作中使用過的核

算單位主要有三種：中國“両”(Tael，複數為

Taeis)、墨西哥“銀元”(Patacas Mexicanas，亦稱 

Pataca Hespanhola，澳葡當局漢譯為“元”) (24) 和

葡國“釐士”(Real， 複數為 Reis，澳葡當局漢

譯為“釐士”)。

在公物會成立後公佈的決算收支表中，最早

出現的貨幣單位是“両”。從1846年2月26日刊

佈的第一個收支表，到1852-1853年度報表，都採

用 “両”作為核算單位，甚至公共工程的開支也是

用“両”來核算的。1858年8月14日《澳門憲報》

刊佈的“1857-1858年度收支決算表”，同時列出

了元和釐士，而同時刊佈的“1854/1855-1857/1858

年度收入決算表”和“1854/1855-1857/1858年度支

出決算表”，則祗使用“元”。
(25)
 1879年10月8日

《澳門憲報》刊登的“1845年以迄1878-1879年度澳

門銀庫收支表”，則將表內各個年度的收支統一換

算為“元”。
(26)
 到1886年，《澳門憲報》先後在

第31號和32號兩次刊佈“1872/1873 - 1885/1886

年度澳門國課專營收入統計表”和“1872/1873 - 

1885/1886年度澳門國課非專營收入統計表”，表

內核算單位改用“釐士”。
(27)
 1892-1894年間，《澳

門憲報》刊出了“1886/1887 - 1892/1893年度澳門

地捫省實際收入表”中，也是用“釐士”為核算單

位 
(28)
。1912年由澳門官印局出版的《1911年澳門

政府報告》中，插入了一份包含十六個年度的收

支表，所用的核算單位也是“釐士”。
(29)

預算的情況稍有不同。1852-1853年度的預算

所用的貨幣單位是“両”，而1857-1858年度到

1862-1863年度間的六個年度，用的則是“元”。

自1852年起，《澳門憲報》開始刊登由葡國政

府批准下達的海外省收支預算案。預算案針對所

有海外省，統一使用葡萄牙“釐士”，澳門省也

不例外，甚至政府職員薪水標準的規定和實際發

放，也都採用“釐士”。1894年10月1日《澳門憲

報》刊佈的“1894-1895年度預算案”，將預算

單位改用“元”，並在旁邊一欄標出對應的“釐

士”金額。
(30)
 這種情況大體上貫穿於本文研究

的時期。

多種貨幣單位的交叉使用，給利用有關統計

資料開展研究帶來了一定的難度。首先是不同

貨幣單位之間的轉換問題。根據已經掌握的情

況，“両”與“元”之間的換算較為簡單。晚清

時期，澳門當局的規定一直是“七二兌”，即一

元等於七錢二分，或者一両等於1.54元。“元”

與“釐士”的兌換較為複雜，在不同時段，兌換

率是不同的。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大體情況

如次：從公物會開始公佈決算報表的1845-1846

年度至1853-1854年度，1元等於720釐士 (31)；從

1854-1855年度至1892-1893年度，1元等於850釐

士；1893-1994年度至1903-1904年度，1元等於

640釐士；1904-1905年度至1911-1912年，1元等

於540釐士。(32)

不同貨幣在葡語資料中的表示方法也值得注

意，引用有關資料時若稍有不慎，即會導致誤差。

中國“両”在澳葡財政決算報告中使用的時間不

長，1853年以後便不再出現於決算報告中，僅在有

關專營承充違約的罰款規定中出現。其標示方法也

較為簡單，若在行文中，直接將“Taeis”放在錢

數後面(例如 seis mil trezentos trinta e cinco ta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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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3,635両)；若在報表中，則將“Taeis”放

在錢數的前面 (例如：Taeis ⋯⋯ 40 , 189.878，

即表示40,189両8錢7分8厘)。“元”和“釐士”

使用的時間最長，而且常常交替使用，它們的標

示方法需要格外注意。行文中一般將“patacas”直

接跟在錢數後面 (例如244,903.428 patacas，即表示

244,903元，圓點後面的428為輔幣)，或者將貨幣

代號“$”置於錢數之前(例如：$150,709.492)；在

報表中除了在表題或表頭列明貨幣名稱外，常見

的方法是者將貨幣代號“$”置於錢數之前 (例

如：$150,709.492)。至於釐士，行文中常見的標

註方法是，直接在錢數前面或後面加“Reis”，

或者將“Reis”置於錢數之前，而將“$”置於

百位與千位之間 (例如 Reis 532: 635$567，即表

示532,635,567釐士)；表格中除了在表題或表頭中

註明貨幣名稱外，常見的方法有：將“Reis”的縮

寫“Rs”至於錢數之前，將“$”置於百位與千位

之間 (例如 Rs 532: 635$000，即表示532,635,000

釐士)；或者祗將“$”置於百位與千位之間 (例如

532: 635$000，也表示532,635,000釐士)；也可以

祗用Rs.(例如 Rs 850.)。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釐士

的幣值小，“$”後面的三位數不是小數；當這三位

數為“0”時，不可將它們去掉而直接寫為“元”，

否則就等於按照1元＝1,000釐士的比率進行了換

算，而這樣計算出來的結果是錯誤的，因為晚清

時期從未有過“1元＝1,000釐士”的情況。

政府徵收賭稅的方式

如前所述，澳葡當局在澳門實行賭博合法

化，直接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需要。那麼，澳葡

政府以何種方式收取賭稅，即是博彩專營研究的

題內應有之義。

這個問題涉及澳葡當局的稅制。前引卡爾代

拉所開列的公共收入項目有“什一稅，房租、牌

照費和其它小額進項，以及豬肉、牛肉、魚欄、

賣鹽、鴉片煙膏、養蠔、番攤及中式彩票等各項

專營收入。他將什一稅等收入與專營收入分開列

出，但未言專營收入所指何物。我們將這個時期

的收入決算表與專營承充合同對照後獲知，專營

收入就是競投時的成交價，即承充人應付的承充

規銀。

然而，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在光

緒六年 (1880) 的一道奏章中卻有澳葡當局對闈

姓館“取什一利”之說：

葡萄牙國小而貧，鮮貿易之利。其住澳門

者，藪盜庇匪，無所不為。所開闈姓館皆洋人

主之，取什一之利，歲入巨萬，專恃此項以為

資用。
(33)

兩位粵省官員的說法，混淆了專營承充收入

與一般工商物業稅項，自然不符合澳葡當局的稅

制。據查，“什一稅”(rendimento por conta das 

decimas, e mais impostos annexos) 首次出現於

1847-1848年度澳葡當局的收支決算表中 (34)；起

初是由澳門城區的基督徒和華人支付，後來專指

基督徒。
(35)
 它與博彩稅完全不是一回事。可見，

兩位官員在奏章中的說法，不足為據。

事實上，一般行業店舖的納稅方式即是領

牌納銀，賭博合法化開始時也是如此。自1850-

1851年度起，番攤賭博和白鴿票的經營開始採用

競投承充的專營制度，競投中出價最高者獲得專

營權，而成交價就是經營者應向政府交納的賭稅

(舊譯“承充規銀”)。此外，對於專營承充的經

營項目，不論承充者本人開辦，還是授權他人經

辦，政府再無別項抽收。查閱歷年澳門當局財政

收支的預算表與決算表可知，直到1889年之前，

政府對賭博專營從無所謂“什一稅”之項，承充

規銀及其相關罰銀，就是澳葡政府得自博彩專營

的全部收入。

一、〈一八七八年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

程〉及其修訂案的規定

澳葡當局的稅收規定對專營承充規銀與一般

工商業稅有明確的區分。1878年11月30日，澳門

總督發佈第98號總督訓令，在《憲報》上頒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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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定的〈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舖生意公鈔

及點街燈公鈔章程〉，其中第27條第二附款明確

規定：

番攤館、闈姓廠、白鴿票廠、熟鴉片煙

館、豬肉臺、牛肉欄、賣鹽店等，如不經營別

的貨物，則不在本章程所定領新牌規定之列，

因該類舖店廠等所領之牌，是以與公物會所立

合同為據的。
(36)

這裡對專營承充與一般工商業在稅收上做了

明確的區分：生意公鈔的徵收對象是經營一般項

目的行口店舖，它們的經營者必須定期領換執

照、繳納公鈔；而專營承充權則是從公物會競

拍而來，承充者所納合同規銀即是政府稅收。所

以，專營者若不經營別項生意，則不受該章程規

條約束。總督在批准該章程的訓令中說：規範公

鈔徵收的目的，既要保證國課不受損失，又不無

端加重納稅人負擔 
(37)
。顯然，做出這樣的規定，

是政府的稅收政策安排，為的是不重複徵稅，而

不是所謂公物會與總督的“矛盾”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1880年3月30日，葡萄牙海事

海外部發來王室敕令，對總督上呈的1878年〈澳

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舖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

章程〉稍作改訂，令澳門總督頒佈實行，其中對

第27條第二附款的規定隻字未改。 (38)
 可見，專

營承充不受生意公鈔章程約束的規定，得到了葡

國政府的認可。

二、一八八四年澳门公会的决定

然而，幾年之後的1884年，卻發生了澳門

議事公局向闈姓館徵收公局公鈔而被澳門公會 

(Conselho de Provincia) 否決的事件。據闈姓承

充人前來上控稟稱：“議事公局咁麻喇經定向各

闈姓館抽收公局公鈔 (a contribuição municipal 

directa de repartição)，前經具稟求免，而議事公

局批不准所稟，是以特來上控。”澳門公會經過

研究後作出決定，批斷闈姓承充人上控勝訴，飭

令議事公局將所徵稅收作廢。那麼，澳門公會為

何否定議事公局向闈姓館抽稅呢？以下是該公會

決議所作出的解釋：

查議事公局向各闈姓館抽收公鈔，即是曲道而

行，向承充人抽收無異 (viria a recahir indirectamente 

no arrematante)，因向各館抽收，而該館必定納少

規項與承充人，是承充人所賺必少也。

查該議事公局原本無權向承充人抽餉，如

可向承充人抽收稅餉，則該稅餉即是歸國課所

出 (incidir sobre a fazenda publica)，便違國例 

(contra a expressa determinação das leis)。緣有

律條明定，議事公局不得頒行告示議立章程

或行別事，以致有損國課 (fazenda)。茲查掌

管政務律部第一百三十五款附款二之第四註

解，並第一百四十二款附款二之註解，及一

千八百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之上諭，均有

明文。[⋯⋯]

是以本公會議定，准其上控合理，而飭令

議事公局將向各闈姓館抽收公鈔之定款銷廢可

也。
(39)

可見，澳門公會制止議事公局向闈姓館抽收

公局公鈔，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其一，向闈姓
〈澳門及所屬地方各華人行舖生意公鈔及點街燈公鈔章程〉

第27條第二附款 (《澳門憲報》1878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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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抽收公鈔，等於繞着彎間接向承充人重複徵

稅，從而違反了專營承充合同的規定以及前述專

營承充人不納生意公鈔的規定。其二，議事公局

無權徵收國課。文中“如可向承充人抽收稅餉，

則該稅餉即是歸國課所出”意思是說，向闈姓館

抽收賭餉，即屬於國課稅項。若允許議事公局抽

收該稅，便是違反國例。經核對葡語文本獲知，

文中的“便違國例”一語，是指違反了“政務律

部第一百三十五款附款二之第四註解”、“第一

百四十二款附款二之註解”以及“一千八百四十

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之上諭”中的明文規定，即“議

事公局不得頒行告示議立章程或行別事，以致有損

國課 (fazenda)”，也就是說，已經降為市政機構

的議事公局無權開徵國課。

總之，澳門公會制止議事公局向闈姓館抽收

公局公鈔，並非因為“公鈔屬於國課”，而博彩

收入則是總督權限內的“地方收入”。事實上，

賭博專營合同收入，早已構成經過葡國中央政府

批准的海外省國課預算中的重要稅項，更是澳葡

當局國課收入的大宗。至1889年，連公物會本身

也改名“國課衙門”，其官員則變成了“督理國

課官”。
(40)

三、澳門公會關於向專營規銀加抽公局公鈔

的裁定

那麼，澳葡政府究竟何時對包括博彩在內的

專營承充者抽收稅餉呢？我們在澳門議事公局若

干年度的收支預算表與結算表中找到了答案。經

查閱，在1888-1889年度之前歷年的預算和決算

表中，一直未有來自專營承充價格的稅項
(41)
；而

在“1889-1890年度澳門議事公局收支一般預算

表”中則有：“向專營承充人徵收公局公鈔，專

用於發展教育：番攤專營承充人交納規銀125,000

元，抽收2%，稅款2,500元。”(42)

由決算表可知，這個年度祇是向番攤承充規

銀和豬肉承充規銀抽稅
(43)
，從1890-1891年度起，

擴大到魚欄承充。
(44)
 自1894-1895年度，延伸到鹽

貨、白鴿票、鴉片熟膏、火水、料半酒、火藥硝

磺、闈性等 
(45)
，幾乎囊括了所有的專營項目。

“ 1890-1891年度澳門議事公局一般性收

支預算表”中的一條註釋，述及了該項公局

公鈔開徵的緣起。表內直接收入之“公局公

鈔”(Contribuição directa de repartição) 條寫道：

經1889年5月3日澳門公會決議 (Accordão) 

批准，對澳門番攤專營承充年規銀 (145,000元) 

和豬肉承充年規銀 (19,200元) 抽稅2%，用於市

政組織發展公共教育。
(46)

由此可知，對專營承充人抽收公局公鈔，是

由澳門公會決議所批准的，乃是國課的一種。

數年後的1895年，這個稅項得到了王室敕令的核

准。該敕令指出：

閱過澳門議事公局給我的陳請及本省總

督提供的資訊；聽取外洋屬地商議局 (a junta 

consultiva do ultramar e o conselho de ministros) 意

見；用運憲法第一修正案第15條第一附款授

予的權力，現頒佈敕令如下：

第一條，依據海外省現行行政法典第

139條的規定，在澳門省，與相應的國稅 

(contribuições do estado) 之外加征公局公鈔 

(a contribuição municipal directa，市政直接稅)，

並運用1887年12月22日章程的規定，按照1889

年5月3日該省公會的批准，對專營收入 (sobre 

o preço dos exclusivos) 徵收2%的公局公鈔 (a 

contribuição municipal)。

第二條， 所有其它稅收和市政收入的徵

收按照1886年4月21日敕令和5月31日訓令的規

定進行。

第三條，廢除與此相反的法令。
(47)

至此，向包括博彩專營在內的各項專營承充

規銀加抽2%的公局公鈔，專用於發展公共教育

事業，成為了經過葡國中央政府批准的一項稅收

政策。於是，向專營承充者抽稅2%的規定，由

澳門議事公局延伸到氹仔路環政務廳 (Commiss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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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da Taipa e Coloane)。在“1895-1896

年度氹仔路環收支決算表”中的“一般收入”項

下，有對氹仔番攤專營、路環番攤專營、氹仔路

環豬肉專營等抽稅2%的記錄。(48)

至於這種公局公鈔具體如何抽繳，1889年〈盧

九承充六年期澳門番攤合同〉的規定為我們提供了

線索。鑒於是年5月3日澳門公會決定批准對專營收

入抽收2%的公局公鈔，盧九與公

物會在8月17日簽訂的〈承充澳門

番攤合同〉便成為了第一個落實

這項稅收政策的合同。其中第十

一條規定：

該承充規銀每百元加抽銀弍

元 (dois por cento da totalidade da 

arrematação annual)，即每年抽弍

千九百元。其銀該承充人或擔保

人應承，每年分十弍次，即每月

赴國課銀庫 (Thesouraria Geral)

交納，撥交議事公局。
(49)

由 此 可 以 獲 知 兩 點 ： 其

一，2%的稅款是由承充人或其

保人直接付給國課銀庫，仍是     

“國課所出”，祇是撥給市政

廳，作為市政收入專款專用；其

二，承充規銀加抽2%的規定，

已構成承充條件的一部分，一旦

成交便構成承充合同的條款內安

排，故仍可視為博彩專營法規的

一種演變。

至此我們看到，在本文研究

的時期內，澳門政府獲得博彩專

營稅的方式主要有三種：承充規

銀、2%稅收以及有關的違規罰

款。

博彩專營與財政收入的統計資料

要考查博彩專營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地位和

作用，需要構建兩套系列資料。而根據上文所

述，晚清時期澳門當局公佈的財政收入資料，不

僅有預算與決算的區別，還有不同貨幣單位的換

算。因此，在構建系列資料時，需要作細緻的搜

求和統計工作。

“1889-1890年度澳門議事公局收支一般預算表”（局部）

(《澳門憲報1889年6月27日》)

“1890-1891年度澳門議事公局一般性收支預算表”(局部)

 (《澳門憲報》189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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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財政收入資料，主要靠澳葡當局

公物會公佈的財政報告；而獲取賭博專營

收入數據則有三條途徑，除了財政收入報

告外，還有公物會所提交的有關專營承充

收入的專項報表，以及博彩專營合同所載

錄的承充價格。

以財政收入而言，筆者認為最好使用決

算報告，而且應該盡量使用原報表的貨幣，

避免貨幣單位的轉換。經過艱苦而認真的搜

求，我們已經掌握了晚清時期絕大多數年度

的決算報告，僅有少數幾個年度闕如。

如前所述，公物會開始運作後，先後

在《澳門憲報》上刊佈了1845-1846年度至

1853-1853年度、1854-1855年度至1862-1863

年度的決算收支報告，而1863-1878年間未

見刊佈決算報表，僅刊登了幾個年度的預

算方案。幸而我們在1879年10月8日的《澳

門憲報》上找到了澳門地捫省公物會發佈

的“1845年4月2日以迄1878-1879年度澳門

銀庫收支一覽表”。表中的資料一律換算為                         

“元”，且由公物會發佈，可靠實用，為

我們提供了第一個資料系列。
(50)
 至於這個

時期的賭博專營收入，由於財政年度報告

較多年份闕如，而專營合同更是分散難覓，

所以，依靠這兩條途徑獲得所需要的系列資

料難度較大。不過，公物會刊佈在《澳門憲

報》上的三份有關專營承充的專項報表，彌

補了這一缺憾。一是“1851-1852年度至1858-

1859年度澳門公物會專營出投承充價格表”，

二是“1849至1858-1859年度番攤賭博專營統

計表”，三是“1859-1860年度至1878-1879

年度澳門國課承充收入表”。
(51) 
這三個表內

各項收入的貨幣單位統一採用“元”，與

前述的財政收入表相一致。於是，我們綜合

利用這幾個統計表，編製出了“1850-1851年

度至1878-1879年澳門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收

入對照表”。

〈盧九承充澳門番攤合同〉(A. H. M. Finanças N.o 423. Fl. 21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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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850-1851年度至1878-1879年度澳門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 (元)

財政年度 番攤 白鴿票 闈性票 財政總收入
博彩收入佔財政

總收入的比重(%)

1850-1851 11,900 5,265 131,589 13.04

1851-1852 12,000 6,000 119,515 15.06

1852-1853 9,720 3,840 95,839 14,15

1853-1854 10,920 5,400 109,115 14.95

1854-1855 10,200 5,400 134,330 11.61

1855-1856 12,060 11,700 148,500 16.03

1856-1857 12,060 11,700 123,118 19.30

1857-1858 23,940 21,600 167,934 37.12

1858-1859 84,000 20,760 226,433 46.27

1859-1860 84,480 29,220 249,214 45.62

1860-1861 94,200 38,160 244,886 58.86

1861-1862 74,800 28.080 231,892 44.40

1862-1863 78,960 26,400 223,384 47.17

1863-1864 91,800 32,640 238,318 52.22

1864-1865 110,880 34,560 285,008 51.02

1865-1866 111,600 34,500 307,153 47.57

1866-1867 126,720 44,760 326,471 52.53

1867-1868 126,840 45,600 1,600 375,502 46.35

1868-1869 123,600 48,000 1,600 366,029 47.32

1869-1870 120,000 42,000 3,000 385,875 42.76

1870-1871 117,600 42,000 3,000 394,059 41.26

1871-1872 133,200 41,280 3,000 407,932 43.51

1872-1873 169,800 41,280 18,533 487,209 47.13

1873-1874 150,000 46,800 18,533 434,033 49.61

1874-1875 156,050 46,800 18,533 373,806 59.22

1875-1876 100,100 34,200 43,767 464,795 38.31

1876-1877 141,000 34,200 43,767 378,462 57.86

1877-1878 112,981 47,000 43,767 502,100 40.58

1878-1879 139,200 47,000 133,667 405,926 78.80

譯自 Boletim Official, Vol. V, N.O 30, 21-05-1859, p. 117; Vol. XXV, N.O 35, 30-08-1879, p. 197; Vol. XXV, Supplemento ao N.O 40, 

08-10-1879, p. 243.  註釋：1)表內資料小數點部位四捨五入。2) 1850-1851年度白鴿票專營收入取自《澳門憲報》1853年第26號 

(頁104)，原為3,787兩，按“七二兌”換算為5,265元。

至於此後的時期，要獲得相應的資料，需要

對現存資料進行一定的加工處理。在1886年8月12

日《澳門憲報》上，公物會發佈了四份有關澳門

財政收入的統計報表。其中前兩份分別是“1872-

1873年度至188-1886年度澳門國課承充收入表”

和“1872-1873年度至1884-1885年度澳門非承充

項目收入表”
(52)
，表內的年度收入以“釐士”為

單位。從第一表可獲得有關年度各項專營承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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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博彩專營) 收入數據，將兩份表內年度合數

相加，可獲得有關年度的財政總收入數據。

接下來，在《澳門憲報》 1 8 9 2年第 1 2

號、1893年第48號和1894年第1號上，我們分別

找到了“1886-1887年度至1890-1891年度所徵歲

入表”、“1887-1888年度至1891-1892年度所徵

歲入表”和“1888-1889年度至1892-1893年度所

徵歲入表”
(53)
 三件收入報表。表內分四類分別

列出有關年度澳門和帝汶的各項實際收入，貨幣

單位採用“釐士”，將表內澳門各項收入相加，

即可得到澳門財政年度總收入。1898年第46號

《澳門憲報》載有公物會於1895年10月31日發

佈的“1894-1895年度澳門實徵歲入表”，單位

是“元”，以1元等於640釐士的比率換算為釐

士，即可得到該年度澳門各項專營承充收入和財

政總收入。此外，在《1911年澳門政府報告》的

收支表中，有1893-1894和1898-1899兩個年度的

資料。對以上報表的資料進行加工處理，筆者編

製了“1879-1880年度至1898-1899年度澳門各項

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

[表2] 1879-1880年度至1898-1899年度澳門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 (釐士)

財政年度 番攤 白鴿票 闈性票 財政總收入
博彩收入佔財政

總收入的比重

1879-1880 110,160,000 37,995,000 113,616,666 419,211,170 62.44

1880-1881 139,655,000 37,995,000 113,616,666 441,311,132 66.00

1881-1882 124,950.000 37,995,000 181,333,333 567,015,011 60.72

1882-1883 130,985,000 37,995,000 181,333,333 519,835,879 67.39

1883-1884 119,000,000 44,540,000 181,333,333 522,495,045 66.01

1884-1885 146,285,000 44,540,000 300,616,666 697,263,058 70.48

1885-1886 110,500.000 34,000,000 30,600,000 428,395,500* 40.87

1886-1887 106,958,324 33,999,984 21,250,000 321,859,497 50.40

1887-1888 112,695,832 36,302,076 30,600.000 355,754,558 50.48

1888-1889 107,539,160 38,250,000 30,600,000 357,550,233 49.33

1889-1890 120,416,651 38,250,000 30,600.000 355,577,600 53.23

1890-1891 123,250,078 38,250,000 32,772,330 377,387,490 51.48

1891-1892 123,249,984 38,250,000 33,999,996 383,377,113 50.99

1892-1893 123,249,984 41,288,750 43,955,747 427,318,477 48.79

1893-1894 123,000,000 43,860,000 43,350,000 530,545,000 39.62

1894-1895 92,800,000 33,024,000 37,328,467 473,158,400 34.48

1896-1897 96,000,000 33,024,000 38,400,000 424,434,400* 39.45

1898-1899 96,000,000 47,936,000 38,400,000 433,575,000 42.28

1899-1900 96,000,000 47,936,000 38,400,000 441,378,560* 41.31

譯自  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I, N.O 32. 12-08-1886, p. 306; Vol. XXXVIII, N.O 12. 24-03-1892, p. 86; Vol. XXXIX, N.O 48. 

02-12-1893, p. 542; Vol. XL, N.O 1. 18-01-1894, p. 5; Vol. XLIV, N.O 46, 1898, p. 431; Provincia de Macau, Relatorio do Governo 

de 1911, Macau: Imprensa Official, 1912. 張註：*為預算資料 (Boletim Official, Vol. XXXII, Supplemento ao N.O 13. 01-04-1886, 

p. 107)；原表內1893-1894、1898-1899年度彩票收入為綜合資料，現據有關合同分別補入具體資料；1896-1897、1899-1900

年度博彩收入數據取自有關承充合同，單位為元，已按1元等於640釐士的比率換算為釐士，財政收入為預算數據 (A. H. M. / 

Finanças / N.O 424. Mic. A0586; A. H. M. / Finanças / N.O 426. Mic. A0587; A. H. M. / Finanças / N.O 434. Mic. A0589；張廷茂：

《晚清澳门番攤賭博專營研究》，第226、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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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 0世紀早期十多年間的收入，前引

《1912年澳門政府報告》載錄了完整的報表，

計算單位為“釐士”。這個報表出自政府報告，

由總督簽署發佈，可直接引以為據。所不同的

是，表中將各種中式彩票合為一項。筆者利用

該表的資料，編製了“1900-1901年度至1910-

1911年度澳門各項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

對照表”：

[表3] 1900-1901年度至1910-1911年度澳門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總收入對照表(釐士)

財政年度 番攤
中式彩票(白鴿票、闈性票、

山票、簽鋪票等)
財政總收入

賭博收入佔財政

總收入的比重(%)

1900-1901 96,000,000 76,333,000 473,087,000 36.43

1901-1902 222,666,000 86,333,000 599,356,561 51.56

1902-1903 248,000,000 86,336,000 659,815,585 50.67

1903-1904 214,415,000 111,024,000 695,481,000 46.79

1904-1905 206,048,000 109,388,000 685,781,000 46.00

1905-1906 221,078,000 93,288,000 632,000,000 50.22

1906-1907 214,112,000 94,463,000 665,883,000 46.34

1907-1908 236,330,000 67,403,000 711,091,000 42.71

1908-1909 256,580,910 77,557,697 662,165,729 50.46

1909-1910 243,001,910 80,460,000 599,902,804 53.92

1910-1911 217,687,000 70,638,000 529,713,000 54.43

錄自 Provincia de Macau, Relatorio do Governo de 1911, Macau: Imprensa Official, 1912. 張註：原表內1901-1902、1902-1903年

度財政總數收入資料實為預算，現據《澳門憲報》刊登的數據改為決算實收數據 (參見 Boletim Official, Vol. IV, Supplemento 

ao  47. 23-11-1904, p. 405.)；1908-1909、1909-1910年度按照《澳門憲報》刊登的資料重新核算 (參見 Boletim Official, Vol. 

X,  48. 26-11-1910, p. 416.)。

博彩專營對財政收入貢獻率的評估

通過上述三個統計表，我們掌握了自博彩經

營實行專營承充以來五十九個財政年度的財政收

入和賭博專營收入的資料，雖仍有個別年度闕

如，但相信已不足以影響研究的結論。這些資料

來自澳葡政府財政機構官員的報表，係實際入賬

的稅收，從而為我們考察博彩專營對澳葡財政的

貢獻率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表中資料顯示，在這五十九個財政年度中，

博彩專營收入佔財政收入的比重，最低的年度

為11. 61%，最高的年度為78. 80%，平均則為       

45.39%。其中，七個年度在10%-20%之間，一

个年度在20%-30%之间，五個年度在30%-40%之

間，二十三個年度在40%-50%之間，十六個年度

50%-60%之間，更有七個年度超過了60%。這組

百分比資料顯示，博彩專營收入構成了澳葡當局

財政收入的最大進項，澳葡當局的財政運作已經

形成了博彩業佔“半壁江山”的局面，博彩專營

作為財政支柱的地位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來。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博彩專營收入與財政收

入變動的過程，那麼，博彩專營平衡財政的力量

會顯得更加突出。

最初七個年度，博彩專營處於起步階段，其收

入僅有一兩萬元，所佔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0%-20%

之間波動，對財政的影響力尚不突出。至1857-

1858年度，博彩收入增長近一倍，財政總收入隨

之達到176,000餘元，博彩收入佔財政收入的比重

達到25%以上。而在1858-1859年度，當博彩收入

突破100,000元時，立刻使財政收入增至226,000餘

元，博彩收入所佔比重亦達到46.27%，已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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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1864-1865年度，博彩收入突破14萬元，財

政總收入隨之達到285.000餘元，博彩所佔比重已

接近四成。1866-1867年度，博彩收入突破17萬元

時，財政總收入更達到326,000多元，博彩收入所

佔比重高達52%。70年代早期 (1871-1872年度至

1873-1874年度)，博彩收入保持着較高數位，財政

收入的總體規模亦保持40餘萬元的高數位。1876-

1877年度，其它收入大幅減少，而博彩收入仍維

持在218,000餘元的較高數位，從而避免了財政總

收入的大幅度銳減。1878-1879年度，番攤和白鴿

票兩項收入穩定，但因闈姓票收入大幅增至13萬

多元，使得博彩收入所佔財政收入的比重猛增至

78%，抵沖了其它收入的縮減，而使得財政總收

入仍維持在40萬元的高位。此後以迄1884-1885

年度，隨着番攤收入的恢復，特別是闈性收入的

高數位，博彩所佔財政收入的比重在六個年度保

持在60%-70%的規模，從而使財政總收入亦維持

在49萬至82萬元之間的高數位。80年代後期，由

於番攤和白鴿票收入的波動，尤其是闈性票收入大

幅銳減至36,000元左右，博彩收入的比重雖仍在一

半，但財政總收入則處於37萬至44萬元之間的較低

數位。進入90年代，番攤專營穩步發展，但承充價

格在14萬至15萬元的數位上維持了十二年，其它两

項收入僅有小幅回昇，故博彩业對財政的貢獻率

未見明顯回昇，財政總收入亦未恢復到80年代早

期的數位。進入20世紀，1901年新一屆承充價格

的大幅度提昇，帶動財政收入總規模維持較高數

位，儘管受到價格變動因素的影響 
(54)
，博彩收

入所佔財政收入的平均比重仍高達49.26%；最後

兩個年度甚至高達54%以上。博彩在澳葡財政運

作過程中的支柱地位更加突出了。

那麼，博彩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支柱地位究竟

意味着甚麼呢？我們認為，博彩作為一種歷來被

稱為“賤業”的賭博活動，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

作用是極為複雜的，需要作認真的分析。

為了說明博彩專營對澳門財政收入的貢獻，

需要考察澳葡當局財政開支的結構。為此，我們

根據搜集到的有關資料，整理編製了“1845-1911

年澳門財政支出主要結構分佈表”。
(55)
 按照澳

葡當局財政支出統計的分類，我們統計了行政、

財政、司法、軍事、海事等五項開支合佔財政支

出的比重。從統計結果來看，在晚清時期，為實

現管治澳門而支出的經費所佔總支出的比重，最

少的年份39.3%，最多的年份79.2%，平均則為

58.3%。尤其是，包括海事在內的軍事開支的比

重，大部分年份都在總支出的一半以上。這樣的

財政支出結構，體現了一個“海外飛地”政府開

支模式的典刑特徵。這樣的結構與晚清時期澳葡

當局奪取澳門管治權的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所

以，以番攤賭博為主體的博彩業在澳葡財政運作

中的支柱地位，首先是保證了在澳殖民管治的推

行。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博彩專營實為澳葡當局

對澳實現殖民管治的有效途徑和手段。

博彩專營的利弊是顯而易見的。曾於1910

年12月17日至1912年7月14日代理澳督的馬沙度 

(Álvaro de Melo Machado) 在離任後出版的《澳

門諸事》一書中寫道：

與我們的大部分殖民地不同，澳門的收

入主要不是來自關稅、房稅、國道稅和航海

稅。較小部分的收入來自物業稅、工業稅、

註冊稅和利息稅等；較大部分的收入來自賭

博和鴉片，僅此兩項即佔總收入的三分之二

以上。

很多年以來，我們對得自賭博和鴉片的豐

厚收入感到滿意，因為它足夠支付本省的行政

管理，彌補帝汶的財政赤字，並多次解救宗主

國的財政困難。

(⋯⋯) 番攤專營承充在澳門始終是一件大

事。資本家被動員起來了；律師也被調動起來

了，因為在這些場合總是能得到可觀收入；一

群不勞而食、混水摸魚之徒奔走忙碌；各種性

質的聯合組織建立起來；各種特殊的協議被訂

立；儘管一直企圖得知可能給出的報價，這些

競投大多數情況下都表現出了一種出人意料的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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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由於廣東省禁賭以及中國內地人

口因革命而外逃，番攤承充人付給政府的規銀

極為可觀，達到了271,350,000釐士，大大超過

前一年的217,687,000釐士。

 (⋯⋯) 令人遺憾的是，番攤規章沒有用

懲罰違約者的嚴厲措施來嚴格禁止兒童和公務

員特別是軍人進入賭館。可以肯定的是，政府

試圖阻止它的公務員進入番攤館；但是考慮到

我們習慣上的柔弱和稽查的困難，那些攤主們

顯然很少予以配合，因為如果相反的行為不使

他們承受風險的話，他們是不會尊重這一有益

的準則的。

賭博對公務員的道德和軍隊的紀律產生了

惡劣影響。還在不久以前，每年有不少軍人因

為賭博而自殺，更不要說偷竊與詐騙了，軍事

會 (os conselhos de guerra) 對這些情況很關注。

不難理解，番攤館儘管有一些弊端，卻也

帶來了多種好處。娛樂場 (casa de prazer)、餐

館 (restaurante)、當舖 (casa de penhores) 都與

它的存在密切相聯繫，整個流動人群支付了大

量稅收。總之，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

直接受到它們的影響。

(⋯⋯) 名為白鴿票和山票的中式彩票，

也為政府帶來巨額收入，並且建立起與番攤賭

博同樣的專營制度。這種彩票特受華人青睞，

自從廣東消除了其競爭者以來，收入已大幅上

昇，1911年進行的最近一次競投，為政府帶來

了174,150,000釐士的進項，比上一屆承充增加

103,512,000釐士。(56)

馬沙度對博彩專營利弊的分析是中肯的，然

而卻算不上全面。事實上，博彩業在對經濟產生

一定拉動作用的同時，也對經濟發展具有嚴重的

阻礙作用。這一點，不應被其對財政收入的重要

貢獻所掩蓋。

1868年5月，香港西商會曾開會討論港英當

局在港開賭對香港前途的影響問題。會議一致認

為，公開賭博令商業萎縮。會後上書港府，要求

立即下令禁賭。他們陳述了下列事實：

當開賭甫及一年，南北行的生意亦大受影響，

有不少商客原本攜款來港購買洋貨，都在賭館把貨

款輸光了。有些運土貨來港的商人，賣出土貨之

後，原可辦運洋貨回內地，也將貨款輸光了。 
(57)

顯然，在西商會看來，賭博對商業的發展是

有害的，它會導致商業的萎縮。

與此不同的是，1889年9月27日，一個由著

名賭商盧九參與、受命研究澳門經濟狀況的委員

會在其報告中曾這樣歸納導致1884-1887年間澳

門商業衰退的因素：

第一，資本缺乏。當闈姓票在澳門興旺

時，大量資本從外面流入澳門以購買這種彩

馬沙度《澳門諸事》1913年葡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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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所有這些錢當中未被作為彩金重新分配

掉的部分，就留了在中國人的錢莊裡，給商

人帶來利息，從而方便並推動了交易的發展。

由於彩票相繼不斷，總是有廉價的資本用於刺

激商業的發展。然而，由於闈姓票於1884年在

廣東省各城市開放，華人不再來澳門購買這種

彩票。於是，澳門開始缺乏資本，這對商業產

生了普遍的影響，從這裡可以部分地解釋1885

-1887年間統計資料所顯示的貿易下降。 (58)

在這個委員會看來，正是廣東開放闈姓所引

起的澳門闈姓生意不佳，造成了資金的缺乏，從

而導致了1884-1887年間澳門商業的衰退。

1909年香洲開埠期間，曾有人於《香山旬

報》撰文論述澳門與香洲指不同：

澳門實無所謂商務，所恃以支持目前者，惟

妓院與賭博二者耳。然此二者故所謂不正當之營

業也。故香洲開埠，首以禁賭為先。良以賭風一

盛，人多嗜好，咸簿於儲蓄之願望，而商務受莫

大之影響也。此澳門之不及香洲者二也。
(59)

這些看似相互牴牾的記述，其實恰好反映了

賭博業對社會經濟影響的複雜性。如上述委員會

所述，博彩經營確有調動資金的作用。但它作為

非生產性行業，同時又是佔用資本的“大戶”。

賭博所調動起來的資本，不會自動專為社會性投

資，它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人們不能看到某個

賭商還有一間店舖或兩間作坊，便輕言賭博促進

了經濟的發展。

結 語

本文主要討論了博彩專營與澳葡當局財政收

支的關係。作為澳葡當局政府的財稅部門，公物

會是與博彩專營關係最密切的部門。從早期的公

〈澳門沿海航運衰退原因研究委員會報告〉(局部 (《澳門憲報》188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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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會到後來的國課衙門，揭示了該部門重要性的

增強，但是，其管理包括博彩收入在內的“國

課”收入的職能則是一貫的。澳葡當局的財政

資料由預算和決算兩類構成，均受葡國中央政府

的監督。前者由葡國政府制定並發佈，飭令澳葡

當局執行；後者由澳葡公物會和國課衙門編製並

報葡國朝廷批准。葡國的法律雖然並未開賭，但

澳門博彩收入自始就構成經葡國中央政府批准的

預算收入中的大項。博彩經營依據專營合同的有

關規定而行，政府與賭商分配博彩收益的方式較

為簡單，承充人所納規銀即是政府所得之賭稅，

除了自1889年起對承充規銀加徵2%的市政公鈔

外，政府再無別項抽收。透過對《澳門憲報》葡

語文獻的爬梳，建立起了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博

彩專營收入與財政收入的系列資料。這些資料顯

示，博彩專營稅收在多數年份佔據了澳葡財政收

入的“半壁江山”。而澳葡當局財政支出的結構

則顯示，佔據澳葡當局財政收入主體地位的博彩

專營，最大限度地為澳葡當局的領土擴佔活動提

供了財政支持，成為了葡萄牙對澳門地區進行殖

民管治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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